
嘉兴海宁浙江迈基科新材料有限公司“7·3”中毒窒息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7月3日15时许，位于海宁市经编产业园区经编八路22号的浙江迈基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刺非织造材料

生产车间内，工人在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地下废水收集池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生中毒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564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市两级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妥善处理善后工

作，全面查明事故原因，对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坚决严肃追究责任，并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

生。嘉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永良和常务副市长陈利众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指导。省应急管理厅李公

杭副厅长带队及时赶赴现场指导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浙江

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浙江省政府令第310号)等规定，嘉兴市人民政府于7月4日成立由嘉兴市应

急管理局为组长单位，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总工会及海宁市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

组，依法对事故展开调查，并邀请嘉兴市纪委监委参与监督，同时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

阅资料、调查取证、检验鉴定、模拟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

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

来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及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及相关方情况

1.浙江迈基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基科公司），系事故发生单位，成立于2020年4月9日，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中频（持股25%），实际控制人：周天宇（通过他人代持公司股份60%），另

有其他小股东持股15%，统一信用代码：91330481MA2CYQED3D，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注册地址：海宁市经编产业园区经编八路22号1幢1楼。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面料纺织加工；合成纤维制

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其生产场所原为浙江思凯域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水刺非织造材料生产车间（以下简称水刺车间），迈基科公司成立后收购了该水刺车间内生产设备设

施，接管了相关生产人员，并原地租赁其车间厂房用于生产，因此原设备设施及生产人员均无变动。

2.浙江思凯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凯域公司），系事故单位厂房出租方，成立于2014年5月22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张学。统一信用代码：91330481307504588P，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海宁市经编产业园区经编八路22号。经营范围：无纺布涂层、皮革基布、压

延膜、数码喷绘布、篷布、广告布的产品设计、制造、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2020年6月1日，思凯域

公司与迈基科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安全协议》，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二）事故单位生产工艺情况

迈基科公司采购粉碎的牛皮（化纤）纤维，先后进行成网、130高温粘结、整幅纤维、水刺机高压加固（该工

艺产生皮粉和牛皮纤维，通过水流冲洗汇聚到污水处理设施的地下废水收集池沉淀）、成品包装等工序，制成无纺

布和皮革。

（三）涉事地下废水收集池情况

发生事故的地下废水收集池由思凯域公司在2015年建设水刺车间厂房时一同建造，原设计用于消防水池。

2018年思凯域公司为“年新增3000吨家电、家具装饰膜技改项目”配套建设水刺废水回用处理系统时，因厂区地

面空间不足，遂将该消防水池用作水刺废水回用处理系统的地下废水收集池，其作用是汇集前道污水处理系统产生



的废水后，通过提升泵将废水打入后级处理设备（沉淀池和气浮池），并确保后级处理设备的水量稳定。因该地下

废水收集池内污水含有水刺生产工艺产生的皮粉和牛皮纤维，以及前道污水处理环节添加的双氧水、氯化铝、高分

子材料及杀菌剂等化学药剂，每隔约半年需人工清理水池底沉淀的淤泥。清淤时，先通过放入前道污水处理系统的

废水浸泡稀释淤泥，后由工人进入地下废水收集池用铲子等工具翻动搅拌池底沉淀较厚的淤泥层，待其与废水搅拌

均匀后开启提升泵将污水抽入沉淀池。自2018年以来，思凯域公司及后来的迈基科公司曾多次实施过清淤作业，

2021年7月3日发生事故的这次清淤作业系迈基科公司成立以来第2次清淤作业。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迈基科公司水刺车间所在厂房东侧为浙江高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南侧为经编八路，隔经编八路为海宁市永达

经编有限公司；北侧为浙江思凯域新材料有限公司 PVC 软膜生产车间，西侧为浙江鸿燕新材料有限公司。

    涉事水刺车间所在厂房东西长70.4m，南北宽44.33m。水刺车间位于该厂房1楼东北角，东西长24.8m，南北

宽12.4m，车间东北角为楼梯间，东侧和北侧开有两处卷帘门，东侧卷帘门南面布置有气浮池和砂滤罐，北侧卷帘

门墙体外侧布置有沉淀池。发生事故的地下废水收集池位于气浮池、砂滤罐和沉淀池之间的车间东北角地下。

地下废水收集池总体呈L型设置，西侧宽5.15m，北侧宽12.74m，东侧宽6.7m，南侧L型凸起部分宽3.4m，

池深3.5m，污泥深约0.5m，靠近北侧卷帘门和东侧楼梯间的池顶地面分别布置有两处作业人孔，两处人孔规格一

致均为0.7m *0.9m。其中北侧人孔处于打开状态，东侧楼梯间附近人孔铁质盖板处于闭合状态。北侧人孔内架设

有爬梯直通池底，人孔处空气风量对流情况极差，现场检测对流风速为0m/s,池内温度为28.5℃。

（五）技术鉴定情况

经技术鉴定分析，地下废水收集池北侧人孔处位置的空气中H2S气体浓度为46.6ppm，超出职业接触限值标

准要求；地下废水收集池内污泥中含有1.01%的铬，属于危险废物。

（六）社会化服务情况

2021年2月1日，迈基科公司与嘉兴科维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维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社会化服

务合同，服务内容为一年两次隐患排查和台账资料辅导。科维公司在5月份安排工作人员对迈基科公司提供过一次

现场服务，但由于现场服务时检查不够仔细，加之迈基科公司未将水刺车间下方存在地下废水收集池的情况进行告

知，因而科维公司没有发现水刺车间下方的地下废水收集池，仅根据水刺车间外设置有循环水桶这一情况，为迈基

科公司制作了《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制度》文本。直至事故发生，科维公司未再对迈基科公司是否开展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风险辨识，制定并实施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预案等进行过检查、督促和指导。

（七）相关政府部门监督检查情况

1.海宁市马桥街道：2021年4月14日、6月12日对迈基科公司和思凯域公司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双氧

水储存不规范、使用场所未设置洗眼器和危险化学品安全周知卡等15个方面的问题，均已落实整改闭环；6月28

日，对思凯域公司厂区开展检查，发现其存在插座设置不规范、厂房外挂电缆未穿管、消防栓箱被遮挡问题，直至

事故发生前尚未复查验收。上述检查均未发现迈基科公司存在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并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的重大事故隐患。

2.海宁市应急管理局：2020年以来，海宁市应急管理局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对辖区内排摸确定的105家涉及

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开展了全覆盖检查，并在2021年5月中旬组织上述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员进行有限空间作

业专题培训，在6月上旬组织部分企业现场观摩有限空间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因此前未排摸出迈基科公司和思凯域

公司存在有限空间作业，所以未对上述两家企业开展过执法检查。

3.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2021年4月25日，由海宁环保管家（第三方服务机构）对迈基科公司进行了

生态环境巡查服务；4月28日，海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马桥（经编园区）分队对迈基科公司车间异味

的信访件进行核查，要求企业做好废气收集处置。未对迈基科公司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开展过安全隐患排查。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2021年6月25日,迈基科公司生产负责人杨中频召集车间主任张吉、班组长魏栋、罗新泽、廖旭旭开会部署清

理地下废水收集池事宜。6月26日-7月3日，迈基科公司放假8天，期间地下废水收集池内污水被排空，只剩下

20cm-30cm厚度的淤泥层。7月3日下午，根据杨中频的要求，水刺车间主任张吉带领龙华坤、白忠群、廖旭旭、

罗新泽、周转清共6人进行机器检修及地下废水收集池清淤作业。经过前期准备工作后，按照清淤工序，由周转

清、白忠群、廖旭旭、罗新泽四人负责进入地下废水收集池，同时开启前道污水处理系统废水阀门向事故池放入废

水人工搅拌稀释。14时56分许，四人穿着防水裤、佩戴乳胶手套和一次性口罩后，周转清第一个进入地下废水收

集池进行清理作业，但下去后不久周转清便晕倒，正在地面的白忠群、廖旭旭、罗新泽发现周转清情况异常后大声

呼救，正在旁边负责高压管道加固的张吉、龙华坤，以及仓管员马冯丽、叉车司机马朝庆、杨中频闻讯赶来，众人

安排马朝庆报警并去公司门口接应救护车，龙华坤、白忠群、廖旭旭、罗新泽找来绳子相继下池救援，在用绳子将



周转清绑住试图营救过程中4人相继中毒昏迷，后杨中频两次试图下池营救均失败。张吉发现此时前道污水处理系

统仍在往地下废水收集池放水，便去关闭阀门，随后众人找来一根消防水管往水池内向昏迷人员冲水，试图冲醒他

们但没起到效果，张吉便开启提升泵抽取地下废水收集池内的积水，由于下池救援的4人在昏迷前已经为周转清腰

间系好了绳子，因此众人最后通过拉住绳子保持周转清面部脱离淤泥防止淹溺。

15时01分，海宁市120接到救护电话。

15时07分，海宁市120救护车到达现场。

15时09分，海宁市110接到报警电话。

15时14分，海宁市119接到求助电话。

15时20分，海宁市公安局马桥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

15时21分，海宁市消防救援大队到达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身着全身防护服并佩戴空气呼吸器，依次钻入地下

废水收集池，用背驮的方式将被困人员逐个救离现场并送往海宁市人民医院抢救。

15时29分，受困的5人全部救出，现场救援结束。

21时05分，廖旭旭、周转清心跳呼吸恢复，转ICU继续抢救；罗新泽在急诊室抢救；白忠群、龙华坤宣布抢

救无效死亡。

23时46分，罗新泽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海宁市迅速成立“7·3”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曹国良、市长许红莲任组长，市委

副书记王建坤任常务副组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濮新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曹毅，副市长连永刚，副市长沈

勤丽任副组长，下设事故调查组、医疗救治组、舆情稳控组、善后处置维稳组，并迅速在辖区范围部署开展安全生

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行动。

三、事故伤亡人员、善后处置及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564万元。

（一）事故死亡人员

1.罗新泽，男，40岁，身份证号：41132819****123977，河南省新野县人，迈基科公司水刺车间班组长。

2.白忠群，男，58岁，身份证号：22052419****09005X，吉林省梅河口市人，迈基科公司员工。

3.龙华坤，男，26岁，身份证号：53212619****112151，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人，迈基科公司水刺车间班

组长。

（二）事故受伤人员

1.廖旭旭，男，23岁，身份证号：3403219****264356，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迈基科公司水刺车间班组

长。

2.周转清，男，49岁，身份证号：53212619****012111，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人，迈基科公司员工。

（三）事故善后情况

目前，事故中3名死者善后工作均已处置完毕。事故中受伤人员廖旭旭经在海宁市人民医院ICU救治，于8月6

日宣布救治无效死亡，善后处置已完成；周转清已于8月10日出院。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由于迈基科公司污水处理设施的地下废水收集池淤泥中的有机质在前几日停工期间厌氧发酵产生了硫化氢等

有毒物质，清淤作业时现场作业人员未遵循有限空间作业规定，以致首先进入地下废水收集池进行清淤的周转清吸

入高浓度硫化氢气体，引发中毒晕厥倒入池内，罗新泽、白忠群、龙华坤、廖旭旭4人在未做好自身防护的情况下

盲目下池施救，致使事故伤亡扩大。

（二）间接原因

1.迈基科公司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制度形同虚设，未制定清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有关安全规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应急预

案等安全保障严重缺失。

一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清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缺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二次修正，以下同）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虽委托第三方安全生产服务机构为其制定《有限空

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但从主要负责人，到安管员、车间主任及一线作业人员均不知晓，相关人员对地下废水收

集池存在的安全风险不清楚，对有限空间安全知识不了解。违反《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

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9号）第五条第（六）项的规定，未制定清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二是未对污水池等有限空间作业进行风险辨识。违反《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

七条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以来，未对地下废水收集池等有限空间作业场存在的中毒、淹溺等危险有害因素进行有效

辨识。

三是未有效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有限空间作业重大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二条、《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地下废水收集池等有

限空间作业场所未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存在未落实作

业审批制度、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等重大事故隐患，均未采取措施及时消除。

四是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范措施。违反《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八条、

第十条、第十二条及第十八条的规定，未对地下废水收集池清淤作业的环境进行评估并制定作业方案，未在有限空

间作业前将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告知作业人员，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落实通风检测等事

故防范措施，未教育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五是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预案。违反《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一

条的规定，未根据本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制定应急预案，未为从业人员提供气体浓度检测仪、安全绳、强制

通风设备等有限空间作业检测和应急救援装备器材，在日常安全教育培训中也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开展相关安全培

训，事故发生时现场人员均无有限空间基本知识和应急技能。

2.思凯域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一厂多租”问题，将厂房

出租给迈基科公司等单位后，未认真履行与迈基科公司安全管理协议中明确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迈基科公司

开展过安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

（三）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主要问题

海宁市人民政府未深刻吸取2019年海宁龙洲印染“12·3”污水罐坍塌重大事故教训，组织安全生产大检查大

整治不力，对下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指导督促不到位。马桥街道办事处未全面履行安全及环

保属地监管责任，未认真吸取海宁龙洲印染“12·3”及桐乡高尔夫裘革“5·29”事故教训，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等工作督促不力，未排查掌握迈基科公司污水处理设施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情况，对相关企业负责人

等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海宁市应急管理局落实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指导督促属地政府、工贸企业开展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工作不力。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必须”要求不到位，指导督促本行业

领域开展安全管理工作不力。

（四）事故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事故调查组认定，浙江迈基科新材料有限公司“7·3”中毒窒息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1.杨中频，迈基科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2021

年7月7日，海宁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杨中频采取刑事拘留；8月6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依法对杨中频批准逮捕。

2.周天宇，迈基科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迈基科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2021年7月7日，海宁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周天宇采取刑事拘留；8月6日，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周天宇依法批准逮捕。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或处理的责任人员

1.林利琴，迈基科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

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的规定，给予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资格

的行政处罚。

2.张吉，迈基科公司水刺车间主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迈基科公司依据公司有关规定对其作出处理，

并将处理情况报送嘉兴市应急管理局、海宁市应急管理局。

（三）建议予以处理的其他人员

1.濮新达，海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建议嘉兴市纪委监委给予通报批评。

2.章如强，海宁市马桥街道党委书记，建议海宁市纪委监委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3.沈一涛，海宁市马桥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2019年2月-2021年6月任海宁市马桥街道办事

处党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负责应急管理工作，建议海宁市纪委监委给予记过处分。



4.张轶，海宁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建议海宁市纪委监委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5.封光毅，海宁市马桥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建议海宁市纪委监委给予政务警告处

分。

6.朱云晓，海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马桥（经编园区）分队长，负责生态环境工作，建议海宁市纪

委监委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四）建议给予处理的单位

1.迈基科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九条第（二）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思凯域公司，建议由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行政

处罚。

3.海宁市人民政府，建议海宁市人民政府向嘉兴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并抄报嘉兴市应急管理局。

4.马桥街道办事处，建议马桥街道办事处向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5.海宁市应急管理局，建议海宁市应急管理局向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6.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建议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向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海宁市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聚焦危化品、工贸、消防等重点领域，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行动，切实解决安全生产齐

抓共管体系不健全、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能力不强、安全风险管控不细、有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严管措施落实不到

位等问题。按照既定的有限空间作业“十个一”工作机制，突出污水池、发酵池、腌菜池、化粪池、沼气池、市政

管道、窨井、地沟等场所，以及较为隐蔽的地下污水处理池，围绕有限空间清单、标准、培训、流程、队伍、联

盟、协会、公约、预案、演练等内容，形成精准防控措施，有力督促相关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二）健全制度，强化属地安全监管职责。海宁市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领导责任，推进市安委办实

体化运行，配齐配强工作力量，增强牵头抓总和综合督导能力，修订完善安委会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进一步健

全“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要完善基层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和能力建设、重点领域（行业）安全生产检查导引等工作制度，强化部门、镇（街道）到企业的安全生产压力

传导机制，建立健全上级部署工作落实情况“回头看”、安全生产检查督查、考核评估和社会监督工作机制，确保

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实，形成闭环。

（三）密切协作，形成安全监管合力。海宁市要深入剖析龙洲印染“12.3”重大事故后生态环境部门与应急

管理部门安全生产协作联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时理清双方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边界，建立健全两部门安全

生产责任清单、权力清单、隐患清单及协作配合工作制度，坚决消除监管盲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结合安全风险

普查工作，强化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管理，加强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的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

理，不断提升企业安全条件和应急处置能力。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必须”要求，强化环保

设施安全管理工作，指导督促危险废物处置、污水处理设施管理等领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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